2008年北京国际马拉松赛竞赛办法

一、按中国田径协会审定的《田径竞赛规则2006》和《2008修改部分》执行
　　二、比赛检录：统一时间按竞赛项目分别进行检录
　　三、起跑顺序：按马拉松、半程马拉松、10公里、小马拉松的先后顺序排列，各项目起点相距50米。马拉松项目的专业选手在马拉松方队前，其他马拉松选手随后。
　　报名参加运动员等级标准达标活动的选手须在赛前40分钟在全程检录区前单独检录。如已报名参加达标活动的选手，没有参加单独检录，其成绩将不能作为官方比赛成绩申请运动员等级标准。

　　四、关门距离和时间：

为了保证参赛选手比赛安全、顺利，比赛期间比赛路线各段设关门时间，限时对社会交通封闭。起跑至关门时间到后，各路段恢复社会交通。参赛选手未在规定的关门时间跑完对应的距离者请立即停止比赛，退出赛道，以免发生危险。退出的参赛选手可乘坐组委会提供的收容车到相应项目的终点处。
	4.2公里
	8公里
	半程马拉松
	30公里
	35公里
	马拉松全程

	8：55
	9：40
	10：45
	11：45
	12：25
	13：15


　　五、组委会将于赛前向参赛选手下发参赛物品和号码布，具体领取的时间和地点请于赛前关注马拉松官方网站的通告并与各报名点联系。
　　六、组委会为所有参加全程马拉松的选手提供芯片计时服务，计时芯片将在赛前与号码布同时发放，计时芯片收取押金每人100元人民币；选手到达全程终点后归还芯片时退还押金。如芯片发生丢失或损坏，押金不退还。
七、本次比赛主办单位为所有参赛者和工作人员投保人身意外险，保险说明书请在赛前查阅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官方网站。
